关于注册会计师基本信息变更
提交材料清单

注册会计师的重要信息发生变更需财政部进行确认，主要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全科合格证号（考核通过文号）和通过方式四项信息。
为规范事务所提交材料，现将材料统一要求说明如下。
	变更事项
	证明材料

	身份证号正常升位
	本人申请书（注师本人签名），新旧身份证复印件

	身份证号变更（非正常升位
	本人申请书、新旧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卡复印件、户籍证明、派出所说明（通常为固定格式，内含新旧身份证号）、注师证书复印件

	姓名变更
	本人申请书、新旧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卡复印件、户籍证明、注师证书复印件

	全科合格证号（考核通过文号）变更
	

	通过方式变更
	本人申请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全科合格证（考核通过文件）复印件


注:（1）派出所说明应包括原信息和新信息。
（2）如本表中涉及的信息修改是由于输入错误造成的，可适当简化部分材料。如身份证号输入错误导致的变更，可不用提供旧身份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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